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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网上约检指南

1. 注册登录网址：psp.e-cqs.cn

2. 台账维护:维护工作计量器具信息

3. 检定预约：提交器具检定预约信息

4. 生成预约单号，按回执信息送检/现场检定



最新版强检目录
1.注册e-CQS强检系统账号前，

一定先查询所检计量器具是否符合最新版强检目录。

2.截止2021年3月，最新版强检目录为: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

目录的公告》（2020年第42号）



一、电脑注册界面
1.初次使用e-CQS平台时，在网址栏输入网址 psp.e-cqs.cn  选择公共服务门户进入网站。



一、电脑注册界面
使用e-CQS系统的用户进入网址：psp.e-cqs.cn 使用前请先注册



一、电脑注册界面



注册用户最长审核时间为1~2个工作日，注册完成并审核通过后，手机会收到
注册成功短信。请牢记用户名和密码，以便后续登录系统提交预约申请。

一、电脑注册界面



二、用户登录界面



登录账户：1.【强检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点击【在线办理】

三、台账维护界面



2.【强检器具台账维护】点击【在线办理】

三、台账维护界面



3.新增强检计量器具台账（请点击左下角第一个新增功能）

三、台账维护界面



1.左图为单条信息新增台账界面，适用于较少数量

的器具维护。其中，所有红底色内容和规格型号均
为必填项。

2. 器具信息均为《检定证书》 首页信息内容，建议
参照上一份《检定证书》，如实填写相关内容。

3. 注意：请准确填写“使用地点行政划”、
“一级目录”、“二级目录”，系统将据此
进行检定任务指派。
“数量”请务必填：1（每件计量器具请单独新增。）

4.“有效期至”在初次维护台账时空着不填。

三、台账维护界面（新增）
具体强检计量器具预约范例详见：第17页至第26页



1.维护台账后，选择“强检器具预约
申请”点击“在线办理”

四、预约申请
2.点击最下方的【新增】



3.点击最下方的“选择器具”，选择已完成
维护的强检器具，点“选择”“提交申请”。

四、预约申请
4.提交申请后生成1个预约单号，选中单号并点击”预约
单详情”，即可查看回执信息,按照回执信息检测仪器。



四、预约申请
5. 查看回执信息。预约单配至相应的计量技术机构后，如提交的信息无误时，计量技术机构会回执已受理。
此时，计量器具信息流程状态显示为：待检定 代表强检计量器具预约成功，需用户按照回执信息检测器具。



四、预约申请
5. 查看回执信息。如预约单信息有误时，计量器具信息流程状态显示为：预约失败。强检计量器具使用单位需按计量技术
机构不予受理原因，重新进入台账维护界面点击左下角第三个修改功能修改台账，重新选择修改后的台账并提交预约申请。



非自动衡器检定预约界面（戥子）。
戥秤一般无铭牌或无器具信息，请填写“-----”

台账维护示例

以下为最新强检目录中内蒙古计量院的检定能力所对应的预约申请操作

非自动衡器检定预约界面（电子计价秤）。
请参照示例，按实际铭牌填写对应内容。



声级计预约界面 加油机预约申请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用于噪声的测量

按枪预约

请根据铭牌填写

请根据铭牌填写

注：测量结果不直接用于各级政府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开展的环境监测场合及环节的
原则上不予认定为强检管理。使用单位依法按一般检定（非强制检定）自主管理。



LNG加气机预约申请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CNG加气机预约申请界面

请根据铭牌填写 请根据铭牌填写



特别注意：规格型号中~为中文全角状态下的中波浪线

压力表预约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血压计（表）预约申请界面



焦度计预约界面 验光仪预约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验光镜片箱预约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机动车测速仪预约界面（雷达测速仪）



透射式烟度计预约界面 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预约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预约界面 心电图仪预约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脑电图仪预约界面
多参数监护仪预约界面

（因自治区范围内只能检多参数监护仪的心电部分，
需申请医院配合，二级目录选心电图仪）

台账维护示例



电力测量用互感器预约界面

台账维护示例

适用于JJG1021《电力互感器检定规程》
或JJG314《测量用电压互感器检定规程》
或JJG313《测量用电流互感器检定规程》
并且直接用于贸易结算的供电、销售企业用于
500kV(含以下)，作为电能表的配套设备，
对用电量的测量。



⚫ 企业内部使用的不用直接用于贸易结算的强检目录范围内计量器具,不录入e-CQS强检系统，
使用单位直接向有能力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检定即可。

⚫ 用于医疗卫生的体温计只做首次强制检定，失准报废。体温计在使用过程中检测不用录入强检系统。
如体温计涉及首次强检，请走纸质备案申报外省检定。注:体温计做首次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 用于贸易结算的民用四表即水表( DN15~DN50)、电能表、燃气表(G1.6~G16)、热能表(DN15~DN50)
只做出厂首次强制检定，到期轮换。如涉及首次强制检定，请提交纸质备案申报检定。

⚫ 企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标准器、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因不属于工作计量器具不录入e-CQS强制检

定工作计量器具管理系统，使用并保存计量标准器的单位需逐级走纸质备案，向上级法定计量检定
机构溯源。

⚫ 社会上的授权计量技术机构采取线上备案、预约送检和线下纸质备案、送检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强
制检定的工作需要使用e-CQS系统。

特别提示



忘记用户名、密码，按以下方式找回：
进入用户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



忘记用户名、密码，按以下方式找回：



尊敬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使用用户：
请认真维护台账信息，检定人员将根据您提交的器具信息出具检定证书。
如果您提交的强检数据没有正常匹配到当地有检定能力的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时，

首先自查您维护的台账，是否按照新强检目录中的一级目录和二级目录，正确选择
了强检器具一级目录(项别)和二级目录(种别)。其次确认台账中的“使用地点行政区
划”是否选择到了具体的旗县/区。如果以上两点确认/修改无误后，数据仍未自动

匹配，请及时与当地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或计量行政部门联系，寻求专业人员帮助，
以免因数据未能正常匹配影响器具的检定工作正常进行。

当检定完成后，请您根据《检定证书》，将强检系统台账维护中的“有效期至”
修改补充完整。

如果您在使用e-CQS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业务管理系统时，有任何问题，可
加入QQ群（580274030）向e-CQS强检系统后台客服人员咨询。

感谢您的配合！

致客户的一封信



謝 謝 观 看

如有疑问请致电 TEL : 0471-3337100  EMAIL : nmgjly@vip.163.com 
欢迎关注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官网:http://www.nmgjl.com.cn/

官方订阅号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计量资讯。

自2021年11月1日起，通过e-CQS强检系统预约，出具的检定证书默认为电子证书。
电子证书下载网站：http://ecms.nmgjl.com.cn


